
附件一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流程 

 

 

 

 



附件二 
 

新北市 106 學年度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 

項次 違反試場規則事項 處理方式 

1. 由他人頂替代考或偽（變）造證件應試者。 取消該生鑑定評量資格 

2. 脅迫其他考生或試務人員協助舞弊者。 取消該生鑑定評量資格 

3. 攜出答案卡（卷）、試題本（卷）經查證屬實者。 取消該生鑑定評量資格 

4. 將試題或答案抄錄於試題本及作答本之外者。 取消該生鑑定評量資格 

5. 涉及集體舞弊者。 取消該生鑑定評量資格 

6. 涉及電子舞弊情事者。 取消該生鑑定評量資格 

7. 交換座位應試者。 該生該測驗不予計分 

8. 交換答案卡（卷）、試題本（卷）作答者。 該生該測驗不予計分 

9. 於測驗說明時段，翻開試題本作答，或測驗結束後逾時作
答，經糾正後仍不停止者。 

該生該測驗不予計分 

10. 惡意擾亂試場內、外秩序，情節嚴重者。 該生該測驗不予計分 

11. 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互作弊
事實明確者。 

該生該測驗不予計分 

12. 故意汙損答案卡（卷）、損壞試題本（卷），或在答案卡（卷）
上顯示自己身分者。 

該生該測驗不予計分 

13. 測驗過程中私自出場，經糾正後仍不停止者。 該生該測驗不予計分 

14. 繳交卡（卷）後強行修改答案者。 該生該測驗不予計分 

15. 評量試題答案未填寫於答案卡（卷）者。 該生該測驗不予計分 

16. 提早翻閱題本、提前作答或逾時作答，經制止後停止者。 扣該生該測驗標準分數8分 

17. 測驗進行中與試場內外有手勢或訊息聯繫行為者。 扣該生該測驗標準分數8分 

18. 於評量期間內攜帶非應試用品如教科書、參考書、補習班
文宣品、計算紙等，以及電子辭典、計算機、時鐘、鬧鐘、
電子鐘、行動電話、呼叫器、收音機、多媒體播放器材（如：
MP3、MP4 等），和具通訊、錄影、照相或計算功能之穿
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手環等）進入試場，隨身

放置，無論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經監試委員發現者。 

扣該生該測驗標準分數8分 

19. 將電子辭典、計算機、時鐘、鬧鐘、電子鐘、行動電話、

呼叫器、收音機、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MP4 等），
和具通訊、錄影、照相或計算功能之穿戴式裝置（如智慧
型手錶、智慧手環等）等非應試用品放置於試場前後方，
於考試時間內發出聲響者。 

扣該生該測驗標準分數4分 

20. 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輕微者。 扣該生該測驗標準分數4分 

附記： 

一. 若有本表未規範而影響測驗公平、考生權益之事項，應提鑑輔會討論議處。 

二. 凡涉及本表各項舞弊或違規行為者，經鑑輔會確認後以專函通知考生家長（監護人）。 

三. 未依測驗說明而損壞性向測驗試題本者，除該科不予計分外，另須賠償測驗工具費用。 

 

 
 
 
 



附件三 
新北市 106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書面審查申請表 

審 查 證 號                   (本欄位由資優鑑定小組填寫) 

照片黏貼處 

★不可剪貼生活照代替 

鑑 定 類 別 □美術  □舞蹈  □音樂(專長樂器：                ) 

壹、學生背景資料 

學 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家 長 簽 名  與學生關係  

聯 絡 電 話 （宅）                   （公）                        （行動電話） 

通 訊 地 址 
□□□□□           縣(市)            市（區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就 學 歷 程 

國小階段： 
 

新北市        區        國小        年        班（類型：□藝才專班 □普通班） 

國中階段： 
 

新北市        國中        年        班（類型：□藝才專班 □普通班） 

身 分 審 核 

※證明該生為本校 106 學年度之學生 

原就讀學校特教業務承辦單位核章： 

                                       

貳、學生在音樂、美術、舞蹈領域的學習歷程及推薦說明 

推 薦 人 
簽 名 

 
推 薦 人 
隸 屬 單 位 

 
推 薦 人 
職 稱  

推 薦 人 與 
學 生 關 係  

 

 

 

 

 

 

 

 

 

申請管道一 



參、藝術類相關競賽成績證明文件(相關規定請參閱實施計畫 P.3書面審查原則) 

項次 年度 競賽名稱 主辦單位 名次/等第 

1     

2     

3     

4     

5     

肆、書面審查申請應檢附資料（請逐項檢核下列資料，若有缺漏恕不受理申請） 

□1. 
「書面審查申請表」（如附件三）內容應詳實填寫，並貼妥最近 3個月內脫帽正面半身 2吋
照片 1張（不可剪貼生活照片代替），並由原就讀學校特教業務承辦單位核章（基本資料所
附照片與身分審核欄未經核章者，恕不接受申請）。 

□2. 
「觀察推薦表」（如附件八、九、十）請依申請鑑定類別使用，由熟悉學生學習特質者推薦
填寫之。 

□3. 「書面審查佐證文件」正本 1份（核驗後發還）、影本１份（請以 A4規格影印）。 

□4. 申請者若就讀本市所屬私立中小學，須繳交戶籍謄本影本。 

※ 請於 106 年 8 月 23 日（星期三）前逕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未完成繳費者視同放棄。 
※ 繳費完成後，請於 8月 23日(星期三)前郵寄(依郵戳為憑)或親送書面資料，逾期不受理。 
※ 請將以下資料依序理齊：「書面審查申請表」、「觀察推薦表」、「書面審查佐證文件」（影本一份，

須有「與正本無誤章」及「受理申請承辦人職章」），並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平裝放入信封內，
郵寄封面請參閱附件十一，下載填寫後，逕貼於信封封面，以利承辦單位彙整。 
1. 郵寄：將上述資料以掛號郵寄至新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秀山國小）（新北市中和區立人街

2號，02-2943-8252#709），以郵戳寄送時間為憑，未完成者視同放棄。 
2. 親送地點：新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新北市中和區立人街 2號，秀山國小慈母堂 4樓） 

※書面審查受理申請日期：106 年 8 月 21 日至 8 月 22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受理申請人員核章：                            

 

 

 

 

 

 

 

 

 

 

 

 



附件四 

新北市 106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音樂)申請表 

評量證號碼  
身心障礙暨特
殊需求學生評
量 服 務 申 請 

□需要，請填寫（附件七） 

□不需要 

照片黏貼處 

★不可剪貼生活照代替 

壹、基本資料 (專長樂器：_________________) 

學 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國中部）    

年     班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家 長 簽 名  與學生關係  

聯 絡 電 話 （宅）                   （公）                        （行動電話） 

通 訊 地 址 
□□□□□           縣(市)            市（區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就 學 歷 程 

國小階段： 
 

新北市        區        國小        年        班（類型：□藝才專班 □普通班） 

國中階段： 
 

新北市        國中        年        班（類型：□藝才專班 □普通班） 

身 分 審 核 

※證明該生確為本校 106 學年度學生 

就讀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核章： 

 

貳、評量證（切勿先行撕下，繳費時間截止後一週，請向原校特教業務承辦單位領取） 
………………………………………………………………………………………………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音樂）評量證 

 
 
 
 
 
 
 
 
 

 

評量證號碼：            (由承辦人填寫後發還)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第一階段評量注意事項 

第一階段評量-性向測驗 

1. 評量日期：10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2. 評量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413 號，02-2968-6834#843） 

3. 評量試場及確切施測時間等相關事項，10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下午 4 時公告於江翠國小網站首頁

（http://www.ctes.ntpc.edu.tw/）。 

4. 請於預備時間內進場並對號入座，10：10 鐘響完之後不得入場，入

場後不得提早出場。 

第一階段評量—術科測驗  

1. 評量日期：10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 

2. 評量地點：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一段 70 號，02-2986-8825#24、41） 

3. 評量項目： 

A. 音樂基本能力：含視唱、節奏。 

B. 音樂展演能力：專長樂器自選樂曲一首、視奏。 

4. 評量試場及確切時程，106 年 10 月 13（星期五）下午 4 時公告於厚

德國小網站首頁（http://www.hdes.ntpc.edu.tw）。 

5. 請依照公告時間報到，3 次叫號未到者以棄權論，事後不得要求補測。  

6. 自選樂曲演奏時請背譜並不需反覆，僅限考生（含伴奏）進入考場應

試，除鋼琴及敲擊樂器（木琴）外，其他樂器請自備（敲擊樂請自備

敲擊槌）。 

7. 測驗當天除評量人員及申請鑑定之學生外（含伴奏），其餘人員一律不

得進入試場，以避免影響鑑定工作進行。 

監試人員簽章 

第一階段評量 第二階段 

觀察評量 性向測驗 術科測驗 

   

申請管道二 

照 

片 

黏 

貼 

處 

★
不
可
剪
貼
生
活
照
代
替 

★
請
妥
善
保
管
，
以
備
第
二
階
段

使
用
。 



參、第一階段申請應檢附之資料：（請逐項檢核下列資料，若有缺漏恕不受理申請） 

□1. 
「鑑定申請表」（附件四）請詳實填寫，並貼妥最近 3 個月內脫帽正面半身 2 吋照片一式 2 張
（不可剪貼生活照片代替）。 

□2. 

 

「音樂類觀察推薦表」如附件八，由熟悉學生學習特質者推薦填寫之。 

□3. 身心障礙（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鑑輔會證明）或特殊需求學生（請檢附醫學中心、區域
醫院或地區教學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如需特殊評量輔助請於鑑定申請表上註明，並填寫「身心
障礙暨特殊需求學生評量服務申請表」（附件七），其申請內容得經鑑輔會研議後彈性調整適當
之評量服務，無則免附。 

□4. 申請者若就讀本市所屬私立中小學，須繳交戶籍謄本影本。 

※ 第一階段受理申請日期：106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至 9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9 月 15 日（星期五）前逕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未完成者視同放棄。 

    受理申請人員核章：                            

 

 

 

 

 

 

 

 

 

 

 

 

 

肆、第二階段評量申請應檢附資料（請逐項檢核下列資料，若有缺漏恕不受理申請） 

□1. 初選結果通知單正本。 

□2. 評量證。 

※ 第二階段受理申請日期：10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11 月 16

日(星期四)前逕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未完成者視同放棄。 

※ 申請地點：原就讀學校之特教業務承辦處室 

                                           

 

                             受理申請人員核章：                  

 

 



附件五 

新北市 106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美術)申請表 

評量證號碼  
身心障礙暨特
殊需求學生評
量 服 務 申 請 

□需要，請填寫（附件七） 

□不需要 

照片黏貼處 

★不可剪貼生活照代替 

壹、基本資料  

學 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國中部）    

年     班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家 長 簽 名  與學生關係  

聯 絡 電 話 （宅）                   （公）                        （行動電話） 

通 訊 地 址 
□□□□□           縣(市)            市（區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就 學 歷 程 

國小階段： 
 

新北市        區        國小        年        班（類型：□藝才專班 □普通班） 

國中階段： 
 

新北市        國中        年        班（類型：□藝才專班 □普通班） 

身 分 審 核 

※證明該生確為本校 106 學年度學生 

就讀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核章： 

 

貳、評量證（切勿先行撕下，繳費時間截止後一週，請向原校特教業務承辦單位領取） 
………………………………………………………………………………………………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美術）評量證 

 
 
 
 
 
 
 
 
 

 

評量證號碼：            (由承辦人填寫後發還)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第一階段評量注意事項 

第一階段評量-性向測驗 

1. 評量日期：10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2. 評量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413 號，02-2968-6834#843） 

3. 評量試場及確切施測時間等相關事項，10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下午 4 時公告於江翠國小網站首頁

（http://www.ctes.ntpc.edu.tw/）。 

4. 請於預備時間內進場並對號入座，10：10 鐘響完之後不得入場，入

場後不得提早出場。 

第一階段評量—術科測驗  

1. 評量日期：10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 

2. 評量地點：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 212 號，02-2976-0501#141） 

3. 評量項目：創意繪畫表現、複合媒材立體創作。 

4. 評量試場及確切時程，10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公告

於市立三重高中網站首頁（http://www.schs.ntpc.edu.tw/）。 

5. 各項目之評量請學生準時入場，3 次叫號未到者不得入場，入場未滿

30 分鐘不得出場。 

6. 所需之畫板、畫紙或特殊材評量試場及確切時程，料均由評量單位提

供，其餘一般性用具或材料請自備，如：畫筆、顏料、…等（請詳閱

實施計畫）。 

7. 測驗當天除評量人員及申請鑑定之學生外，其餘人員一律不得進入試

場，以避免影響鑑定工作進行。 

監試人員簽章 

第一階段評量 第二階段 

觀察評量 性向測驗 術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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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一階段申請應檢附之資料：（請逐項檢核下列資料，若有缺漏恕不受理申請） 

□1. 
「鑑定申請表」（附件五）請詳實填寫，並貼妥最近 3 個月內脫帽正面半身 2 吋照片一式 2 張
（不可剪貼生活照片代替）。 

□2. 

 

「美術類觀察推薦表」如附件九，由熟悉學生學習特質者推薦填寫之。 

□3. 身心障礙（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鑑輔會證明）或特殊需求學生（請檢附醫學中心、區域
醫院或地區教學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如需特殊評量輔助請於鑑定申請表上註明，並填寫「身心
障礙暨特殊需求學生評量服務申請表」（附件七），其申請內容得經鑑輔會研議後彈性調整適當
之評量服務，無則免附。 

□4. 申請者若就讀本市所屬私立中小學，需繳交戶籍謄本影本。 

※ 第一階段受理申請日期：106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至 9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9 月 15 日（星期五）前逕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未完成者視同放棄。 

    受理申請人員核章：                            

 

 

 

 

 

 

 

 

 

 

 

 

 

肆、第二階段評量申請應檢附資料（請逐項檢核下列資料，若有缺漏恕不受理申請） 

□1. 初選結果通知單正本。 

□2. 評量證。 

※ 第二階段受理申請日期：10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11 月 16

日(星期四)前逕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未完成者視同放棄。 

※ 申請地點：原就讀學校之特教業務承辦處室 

                                           

 

                             受理申請人員核章：                  

 

 



附件六 

新北市 106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舞蹈)申請表 

評量證號碼  
身心障礙暨特
殊需求學生評
量 服 務 申 請 

□需要，請填寫（附件七） 

□不需要 

照片黏貼處 

★不可剪貼生活照代替 

壹、基本資料  

學 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國中部）    

年     班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家 長 簽 名  與學生關係  

聯 絡 電 話 （宅）                   （公）                        （行動電話） 

通 訊 地 址 
□□□□□           縣(市)            市（區鄉鎮）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 

就 學 歷 程 

國小階段： 
 

新北市        區        國小        年        班（類型：□藝才專班 □普通班） 

國中階段： 
 

新北市        國中        年        班（類型：□藝才專班 □普通班） 

身 分 審 核 

※證明該生確為本校 106 學年度學生 

就讀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核章： 

 

貳、評量證（切勿先行撕下，繳費時間截止後一週，請向原校特教業務承辦單位領取） 
………………………………………………………………………………………………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舞蹈）評量證 

 
 
 
 
 
 
 
 
 

 

評量證號碼：            (由承辦人填寫後發還)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第一階段評量注意事項 

第一階段評量-性向測驗 

1. 評量日期：106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六） 

2. 評量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413 號，02-2968-6834#843） 

3. 評量試場及確切施測時間等相關事項，10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

下午 4 時公告於江翠國小網站首頁

http://www.ctes.ntpc.edu.tw/）。 

4. 請於預備時間內進場並對號入座，10：10 鐘響完之後不得入場，入

場後不得提早出場。 

第一階段評量—術科測驗  

1. 評量日期：106 年 10 月 15 日（星期日） 

2. 評量地點：新北市三重區厚德國民小學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一段 70 號，02-2986-8825#24、41） 

3. 評量項目： 

A. 舞蹈基本能力：含身體之協調性、平衡感、柔軟度、敏捷性、穩

定性等。 

B. 舞蹈創造力：即興創作與節奏。 

4. 評量試場及確切時程，10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公告

於厚德國小網站首頁（http://www.hdes.ntpc.edu.tw）。 

5. 請學生準時報到，超過報到時間 15 分鐘者不得入場。 

6. 接受評量之學生請將頭髮梳理整潔，並穿著素色舞衣、褲襪及舞鞋，

非評量之必需用品，不得攜帶入場。 

7. 學生若有心臟病、氣喘、癲癇等疾病，或生理機能有困難之情形，請

事先告知。評量過程如有無法負荷之狀況，得經評量人員決議暫停或

終止評量活動。 

8. 測驗當天除評量人員及申請鑑定之學生外，其餘人員一律不得進入試

場，以避免影響試務工作進行。 

監試人員簽章 

第一階段評量 第二階段 

觀察評量 性向測驗 術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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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一階段申請應檢附之資料：（請逐項檢核下列資料，若有缺漏恕不受理申請） 

□1. 
「鑑定申請表」（附件六）請詳實填寫，並貼妥最近 3 個月內脫帽正面半身 2 吋照片一式 2 張
（不可剪貼生活照片代替） 

□2. 

 

「舞蹈類觀察推薦表」如附件十，由熟悉學生學習特質者推薦填寫之。 

□3. 身心障礙（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或鑑輔會證明）或特殊需求學生（請檢附醫學中心、區域
醫院或地區教學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如需特殊評量輔助請於鑑定申請表上註明，並填寫「身心
障礙暨特殊需求學生評量服務申請表」（附件七），其申請內容得經鑑輔會研議後彈性調整適當
之評量服務，無則免附。 

□4. 申請者若就讀本市所屬私立中小學，需繳交戶籍謄本影本。 

※ 第一階段受理申請日期：106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三）至 9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9 月 15 日（星期五）前逕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未完成者視同放棄。 

    受理申請人員核章：                            

 

 

 

 

 

 

 

 

 

 

 

 

 

肆、第二階段評量申請應檢附資料（請逐項檢核下列資料，若有缺漏恕不受理申請） 

□1. 初選結果通知單正本。 

□2. 評量證。 

※ 第二階段受理申請日期：10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11 月 16 日

(星期四)前逕依繳費單說明方式完成繳費，未完成者視同放棄。 

※ 申請地點：原就讀學校之特教業務承辦處室 

                                           

 

                             受理申請人員核章：                  

 

 



附件七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身心障礙暨特殊需求學生評量服務申請表                                                                    

申 請 類 別 □音樂  □美術  □舞蹈                評量證號碼  

學 生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緊 急 聯 絡 人               （關係：      ） 聯 絡 電 話 
電話： 

行動電話： 

通 訊 地 址 
□□□□□          市（縣）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現 就 讀 學 校 新北市（私）立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國中部）    年    班 

個 案 管 理 
老 師  

□導師 

□資源班教師 聯 絡 電 話 
電話： 

行動電話： 

繳 驗 證 件 

□鑑輔會證明 鑑定文號：                           ※請將影本貼於本申請表背面 

□身心障礙 

  手冊/證明 

 

※請將正、反

面影本貼於本

申請表背面 

□身心障礙證明 

鑑定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重鑑日期：    年    月    日 

障礙類別：                   

ICD診斷：                   

等 級：□輕 □中 □重 □極重 

□身心障礙手冊 

鑑定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重鑑日期：    年    月    日 

障礙類別                     

﹝多障/其他障礙類別﹞：      

等 級：□輕 □中 □重 □極重 

□醫生診斷證明正本（繳驗後恕不發還） 

申 請 項 目 需求情形 審定結果 

提早入場 □是（提早 5分鐘進入試場準備）         □否 
□通過 

□不通過 

放大試題 □是（提供放大為 A3紙之影印試題）      □否 
□通過 

□不通過 

自備輔具 

（請詳填） 
 

□通過 

□不通過 

其他特殊需求 

（請詳填） 
 

□通過 

□不通過 

 



附件八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音樂類）觀察推薦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                                  填表：   年   月   日 

姓  名  就讀學校 （校名全銜） 

二、音樂優異能力觀察量表（※高低依次為 5 至 1，請勾選適當選項） 

觀  察  項  目 5 4 3 2 1 

1. 對音樂學習極為專注與執著，且有強烈之動機。 □ □ □ □ □ 

2. 
聽覺記憶超強，聽過的曲子能準確地唱奏或辨
識。 

□ □ □ □ □ 

3. 具有優異的音感或絕對音感。 □ □ □ □ □ 

4. 節奏、視譜能力優秀、學習新作品的速度快。 □ □ □ □ □ 

5. 
音樂鑑賞能力佳，欣賞、評析樂曲有獨到的見
解。 

□ □ □ □ □ 

6. 
具備音樂即興或創作才華，能夠自編音樂作品

或改編歌曲。 
□ □ □ □ □ 

7. 善於運用生活當中的器材來表現音樂。 □ □ □ □ □ 

8. 
想像力豐富，能將音樂及其他藝術相關事物加

以連結，並創作新作品。 
□ □ □ □ □ 

9. 
善於運用音樂作為表達個人思維或學習的媒
介。 

□ □ □ □ □ 

10. 參與音樂展演或競賽具有優良及特殊表現。 □ □ □ □ □ 

 *資料來源：郭靜姿、胡純、吳淑敏、蔡明富及蘇芳柳（民 92）：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三、國教階段音樂優異表現與具體事蹟 

推薦人（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之觀察敘述，請以簡明文字描述其音樂性向特質或表
現傑出等具體事蹟。 

 

 

 

 

 

 

 

 

 推薦人：                  （簽章 ）       與學生關係：                           



附件九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美術類）觀察推薦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                                  填表：   年   月   日 

姓  名  就讀學校 （校名全銜） 

二、美術優異能力觀察量表（※高低依次為 5 至 1，請勾選適當選項） 

觀  察  項  目 5 4 3 2 1 

1. 
繪畫、雕塑等表現技藝精巧，擅長平面或立體

的設計。 
□ □ □ □ □ 

2. 具有豐富的視覺意象與想像力。 □ □ □ □ □ 

3. 視覺記憶力優秀，回憶視覺影像的能力很強。 □ □ □ □ □ 

4. 
經常閱讀美術方面的讀物，或蒐集與美術相關
的資料。 

□ □ □ □ □ 

5. 美術作品獨特，具有創意。 □ □ □ □ □ 

6. 
創作表現的題材廣泛，包括：人物、動物、靜

物、風景、自由想像等。 
□ □ □ □ □ 

7. 
善於運用線條、造型、色彩描繪所要表現的事

物。 
□ □ □ □ □ 

8. 作品結構、空間及物相比例之掌握良好。 □ □ □ □ □ 

9. 具有優秀的藝術鑑賞能力。 □ □ □ □ □ 

10. 參與美術展覽或競賽表現優異。 □ □ □ □ □ 

 *資料來源：郭靜姿、胡純、吳淑敏、蔡明富及蘇芳柳（民 92）：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三、國教階段美術優異表現與具體事蹟 

推薦人（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之觀察敘述，請以簡明文字描述其美術性向特質或表
現傑出等具體事蹟。 

 

 

 

 

 

 

 

 

 推薦人：                  （簽章 ）       與學生關係：                           



附件十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舞蹈類）觀察推薦表 

一、學生基本資料                                  填表：   年   月   日 

姓  名  就讀學校 （校名全銜） 

二、舞蹈優異能力觀察量表（※高低依次為 5 至 1，請勾選適當選項） 

觀  察  項  目 5 4 3 2 1 

1. 能變化各種不同的肢體動作來表現同一主題。 □ □ □ □ □ 

2. 觸覺優異，擅長以操作方式學習。 □ □ □ □ □ 

3. 善於動作模仿，擬人、擬物均極為活潑生動。 □ □ □ □ □ 

4. 
手腳靈巧，能靈活操作工具，例如:工藝、家政
等科目之作品表現優秀。 

□ □ □ □ □ 

5. 
學習新的技能，例如:打球、游泳等，甚為快速
優異。 

□ □ □ □ □ 

6. 
很快便能跟著音樂節拍起舞，是個良好的舞蹈

人才。 
□ □ □ □ □ 

7. 表演逼真、投入，是很好的演劇人才。 □ □ □ □ □ 

8. 擅長於需要速度、彈性與協調性等能力的運動。 □ □ □ □ □ 

9. 身體動作具有節奏感與韻律感。 □ □ □ □ □ 

10. 
參與舞蹈、體育及表演藝術等相關的競賽表現
優異。 

□ □ □ □ □ 

 *資料來源：郭靜姿、胡純、吳淑敏、蔡明富及蘇芳柳（民 92）：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三、國教階段舞蹈優異表現與具體事蹟 

推薦人（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之觀察敘述，請以簡明文字描述其舞蹈性向特質或表
現傑出等具體事蹟。 

 

 

 

 

 

 

 

 

 推薦人：                  （簽章 ）       與學生關係：                           

 



附件十一郵寄書面審查資料信封封面樣本 

（下載填寫後，逕貼於書面審查資料信封封面） 

 

□□□ 

_______（縣、市）_______（鄉、鎮、市、區） 

_______（路、街）____段____巷____弄 

_______號    樓______寄，電話：____________ 

寄件人： 

 

 

                 23583 

                 新北市中和區立人街 2號(電話：2943-8252轉 709) 

                 新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秀山國小)   收 

 

 

 

 

新北市 106學年度國民教育階段藝術才能資賦優異鑑定 

申請類別：（為利特教中心彙整，請考生務必勾選） 

 

□ 音樂類(專長樂器：________)   □ 舞蹈類   □ 美術類 

 

※送件時是否已請原就讀學校之特教業務承辦人核對： 

(為確保您的權益，送件時請原學校之特教業務承辦人再次核對，以避免再次補件。) 

 

□ 是     □ 否    

 

 

 

 

 

 

限時掛號 

 

郵票 

 


